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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科技大学发展规划处文件

规划处发〔2020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辽宁科技大学 2020 年本科专业
设置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《辽宁科技大学 2020 年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方案》经学

校批准，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辽宁科技大学 2020 年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方案

发展规划处

2020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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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辽宁科技大学 2020 年本科专业
设置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精神，按照 2020 年工作

要点安排，优化专业结构，合理配置教学资源，实现专业设

置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、产业转型

升级需求相适应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

需要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科专业设置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依据

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

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（2020 版）》

和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。

二、设置原则

1.设置新专业要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形势和国家战略需

求，遵循教育教学规律，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、近期与长远

的关系，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。

2.设置新专业要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学校专业建设发

展规划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，并实现专业与学科相互支

撑、相得益彰；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和科学规范的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；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须的专任教师队

伍；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须的教学用房、图书资料、仪器设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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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基地等基本办学条件和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相关制度。

3.各学院要高度重视设置新专业的调研和论证工作，合

理确定专业建设目标，既要体现学校办学特色，又要符合社

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，具有良好的就业前景等。要加强与用

人单位沟通，明确社会对新设专业的具体要求，根据需求确

定新设专业必要性和培养规模。

4.优先设置急需专业。与我省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

业对接好的专业，如智能制造、大数据、新材料、新能源等，

优先设置。适应行业产业发展需要，学科专业建设需求量大、

招生就业形势好的专业，优先设置。

三、设置要求

1.各学院要围绕“新工科”“新文科”和“六卓越一拔

尖”2.0 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，根据学校《关于修订本科人

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精神和要求，结合“十四五”专业

建设规划的编制，科学规划本学院专业的升级改造、结构优

化、内涵建设和动态调整，积极探索专业建设模式，全面提

升专业内涵发展和育人水平。

2.申请增设专业的专业名称、专业代码、修业年限、授

予学位门类等要符合教育部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目录（2020 年版）》有关要求。

3.申请增设的本科专业，需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通

过，并开展充分调研，组织专家论证评议，形成书面论证报

告。增设专业需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实际需求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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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发展为宗旨，以促进招生就业为导向。

4.加快淘汰老旧专业和“同质化”专业，对申请撤销的

专业，需提交书面申请。

四、工作安排

1.申请增设专业，请填写《增设本科专业申请表》，并

于 4 月 3 日前将申请表、论证报告和拟撤销专业的申请一并

发至 kdfzghc@163.com。

2.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议，听取对拟申请增设本科专业

的建设规划，研究确定增设和撤销专业。

3.审议通过的增设本科专业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教务

部门根据教育部安排组织完成网上申报。

附：增设本科专业申请表


